政務人員給與表

單位：新台幣元

職務
月支數額


月俸
公費
合計

行政、司法、考試、監察四院院長
89,760
215,160
304,920

行政、司法、考試、監察四院副院長
89,760
112,200
201,960

各部部長及其相當職務
89,760
89,760
179,520

各部政務次長

及其相當職務
照簡任第十四職等人員待遇支給。

比照簡任第十三

職等職務之人員
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年功俸三級人員待遇支給。

比照簡任第十二

職等職務之人員
照簡任第十二職等年功俸四級人員待遇支給。

註：1.表列除院長公費係按法定給與107.6倍計算外，其餘月俸、公費係按法定給與112.2倍計算。

2.本表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雇員薪額表

單位：新台幣元

薪別
薪級
薪點
月支數額

年

功

薪
十六
310
19,240


十五
300
18,615


十四
290
17,985


十三
280
17,360


十二
270
16,735


十一
260
16,105


十
250
15,480


九
240
14,850


八
230
14,225


七
220
13,600


六
210
13,155


五
200
12,715


四
190
12,270


三
180
11,830


二
170
11,390


一
160
10,945

本

薪
四
155
10,930


三
150
10,575


二
145
10,225


一
140
 9,870

註：1.薪點折算薪額之數額，本薪部分（140點～155點）每點按70.5元折算；年功薪部分160點每點按68.4元折算；161點～220點，每點按44.2元折算；221點以上，每點按62.7元折算。如有不足5元之畸零數均以5元計。

2.本表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技工工友工餉表

單位：新台幣元

技術工友
普通工友
薪點
月支數額

二
年功餉

170
16,935

一


165
16,435

九
本

餉

160
15,940

八


155
15,440

七

二
年功餉
150
14,940

六

一

145
14,445

五

十一
本

餉
140
13,945

四

十

135
13,450

三

九

130
12,950

二

八

125
12,450

一

七

120
11,955


六

115
11,455


五

110
10,960


四

105
10,460


三

100
9,960


二

95
9,465


一

90
8,965

註：1.薪點折算工餉之數額，一律按每點99.6元折算，如有不足5元之畸零數均以5元計。

2.本表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公務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官

等
職等
級別
月支數額

簡　　任（派）
14
第一級
34,170


13
第二級
27,670


12

24,950


11
第三級
16,170


10
第四級
11,060

薦　任（派）
9
第五級
8,190


8
第六級
6,340


7

4,840


6

3,970

委任（派）
5
第七級
3,520

註：本表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一)

單位：新台幣元

官

等
職等
月支數額

簡　任（派）
14
38,290


13
35,660


12
34,580


11
30,760


10
28,230

薦任（派）
9
24,280


8
23,280


7
20,450


6
19,590

委　任（派）
5
17,810


4
17,010


3
16,800


2
16,740


1
16,680

適用

對象
原適用「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標準表」人員

註：1.雇員月支16,680元，技工月支14,500元，工友月支14,230元。

2.本表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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